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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公益广告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经济开发区厂房出租
标准新厂房4600㎡，货车
可上楼、配备货梯。交通
方便，距离物流中心直线
距离500米。有亩产税收
要 求 。 联 系 电 话:
13858903222，613222。
厂房出租酒店出售
武义县玫瑰路 1号 3幢
厂房、办公楼总计约
40000㎡。可分两户出

租。清水湾度假酒店出
售，占地3918㎡，建筑面
积 7372㎡。联系电话：
13735686294。
厂房出租

永康东高速公路口附近
石柱镇阳龙工业功能分
区有标准厂房4楼1500
平方米出租，250kV变压
器，有2吨电梯，门口30
米宽水泥路，交通方便，

宜装配，淘宝，已腾空。
有 意 者 请 联 系 ：
13967927928，593929。
场地出租

11000 平方米，永武公
路旁，距市区 8 分钟车
程，交通方便，水电齐
全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8258980088，230088。

厂房出租
坐落在西城街道飞凤

路西站附近厂房 600
平 方米出租，交通方
便，水电、办公齐全。
联 系 电 话 ：
15924266268， 648268
徐。
厂房出租

花川村厂房出租，二层建
筑共2000平方米，空地
1000平方米，80Kv变压
器，独门独户，交通方

便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3645894359。
声 明

浙江艺阳建设有限公司
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
位（社会团体）资金往来
结算票据，发票号码：
1915018744，金 额 ：
27000元，票据内容：履
约保证金，声明作废。

废料出售
步阳集团面向社会长期出售各

类废料（卷料、废铁、有色金属、旧设

备等）。

联系人：吕天明

联系电话：15857993340

步阳集团有限公司

2025年12月15日

广大市民朋友：
因城市发展需要，永康市殡仪馆将于2025年12月22日

搬迁至新址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新馆地址
千金山陵园附近。[可使用高德、百度等导航搜索：永康市

殡仪馆（千金山）]
二、相关业务办理时间
1.遗体接运：遗体接运正常开展。12月20日当日不火化

的遗体接运至新殡仪馆，12月21日起遗体接运至新殡仪馆，
老殡仪馆冷藏遗体统一迁移。
2.火化业务（告别）：老殡仪馆火化等业务正常开展至12

月20日，12月21日火化业务暂停一天，12月22日起，新殡仪
馆火化等业务正常运行。

3.骨灰领取：老殡仪馆骨灰领取业务开展至2026年1月
16日。因寄存老殡仪馆骨灰须统一搬迁至新馆，1月17日至
21日老殡仪馆骨灰领取业务暂停。1月22日起，到新殡仪馆
办理骨灰领取业务。骨灰存取咨询热线：0579-87171413。
三、注意事项
1.禁止礼炮车入馆区、馆区范围内乐队禁止吹奏，严禁丧

葬中介逗留讨要红包，室内严禁火烛。
2.请提前规划路线，避免延误治丧事宜。
接运热线：0579-87171303
业务咨询热线：0579-87178779

永康市殡仪馆
2025年12月20日

永康市殡仪馆搬迁公告

2025年12月20日（第1803期）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浙0784民初9030号
胡硕果（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曹
园村353号）:本院受理原告朱智慧与

被告胡硕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适用
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，起诉状，证据副本，
开庭传票，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，外网
查询告知书，廉政监督表，权利义务告
知书，风险诉讼提示，普通程序独任审
理告知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1.请求判令
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
5500元；2.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还

款利息（以5500元为基数，自2025年
6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按照全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计算，暂计至
2025年9月12日为44.28元）;3.请求
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诉讼所支出的法
律服务费1621元；4.请求判令本案受
理费，诉讼保全费等诉讼中扩大损失由

被告承担。以上金额暂计：7165.28
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
日，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。开
庭审理日期为2026年3月4日上午10
时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18审判庭西门
四楼。承办人：永康市人民法院吕卓
毅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
